
  

圖書館學生電腦使用規則 

1. 開放時間為每節下課十分鐘；為配合圖書館開放時間，使用不含

閉館時間及晚上 6點到 7點時段，欲使用電腦，請直接向管理員

登記。 

2. 使用電腦前請每位同學先行檢查自己所使用之電腦設備是否有損

壞，如發現故障或損壞，立即報告管理人員。 

3. 請務必正常關機，違規者禁止使用電腦一個禮拜。 

4. 電腦使用完畢請同學務必於登記簿上簽名並寫上歸還時間，以示

負責。 

5. 段考前一週及當週暫停開放。 

6. 禁止玩遊戲。 

7. 電腦主機、鍵盤、螢幕、滑鼠等硬體設備請同學愛護，不得任意

塗畫、敲打、移動。 

8. 禁止攜帶書包及任何飲料或食品進入電腦使用區，並輕聲細語，

不得嬉戲、喧譁，如需討論以不影響他人為原則。 

 

 

 


